
南宁学院毕业生档案办理流程

1．实施主体：学生工作处、专业二级学院

2．时间：每年毕业生离校前 1-4 周

注：本流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、国家档案局《高等学校档案管理办法》文件编写。

毕业班辅导员整理好毕业生档案，由辅导员统一进行邮寄

毕业生到就业单位报到或档案转
至生源所在地公共就业和人才服
务机构后，应立即向报到单位或生
源所在地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机
构查询本人档案是否收到，如未收
到，应及时向学生工作处反映，由
学生工作处负责查询处理。

学生毕业后 45 天内，由辅导员
将学生档案通过EMS学生档案通
道邮寄回学生生源地市、县人事
或社保部门或毕业生指定接收
单位。

对超过两年未落实
工作单位且未调档
的毕业生档案，转
回其生源所在地公
共就业和人才服务
机构。

学校免费保管两年

辅导员做好记
录，交存学校
档案馆统一管
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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